延庆县教育委员会文件
延教中字[2005]5号

★
关于印发《延庆县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中学、教科研中心：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教委《关于做好2005年北京市初中毕业会考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京教计〔2004〕73号）文件精神，做好我县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工作,现将《延庆县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工作方案》下发给你们，请各校认真学习、落实文件精神。

2005年3月18日

附件：1.延庆县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工作方案
2.延庆县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实施细则

附件1：

延庆县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中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遵照《北京市建立初中毕业会考制度及改革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意见》，依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05年北京市初中毕业考试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方案。

一、指导思想

初中毕业考试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水平考试，是对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的宏观监控。本着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利于课堂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学科教学质量；有利于双基落实，巩固和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质量来制定本工作方案。

二、毕业考试科目

毕业考试分为考试科目和考查科目。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考查科目：音乐、美术、劳技、计算机、体育。 

三、考试的组织

1．考试科目：由中教部组织统一命题和制卷。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评分标准，学校组织考试和阅卷。试卷费由学校经费列支。

2．考查科目：考查科目（体育除外）由中教部制定方案，学校命题、组织考核，中教部负责过程监控。体育考试由教委体美科制定考试方案并负责监控，学校组织考试。

3．为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管理，特提出以下要求：

（1）教委中教科和教科研中心将向各校下派巡视员，以督导考务工作。

（2）根据学校实际，考试考场尽可能安排为30人一个考场。

四、命题原则

考试科目试卷命题的基本原则是：

1.基础性原则。要面向全体学生，全面落实双基，培养能力，发展智力。

2.纲本性原则。要以教学大纲、新课程标准和市县初中毕业考试说明为依据，加大知识的覆盖面。

3.导向性原则。在知识考察的同时，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以发挥考试的正导向作用，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健康发展。

4.可行性原则。要结合学科特点和教学实际，力求保证质量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相结合，具有可行性，难易比例控制在8：1：1。

五、毕业成绩的评定

初中毕业生的毕业考试成绩评定：各学科及格成绩为60分，优秀成绩为85分。其中语文口头语言、英语口语、政治活动课、历史小论文、物理试验、化学实验各占总分的20%（具体考试办法由教科研中心中教部另行通知）。考查科目以等第成绩评定，分为优、良、及格、不及格。

六、考试时间

语文（含作文）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考试时间为120分钟，政治、历史为90分钟。

七、毕业考试日期

2005年5月11日----5月13日。

八、补考

补考时间：于2005年5月23日前完成。补考试卷由学校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阅卷、登分，补考成绩不及格的学生不予毕业。各校补考试卷于5月23日前交教科研中心中教部备案。

                              延庆县教委中教科

2005年3月

延庆县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实施细则

为落实市县教委关于做好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工作精神，依据《延庆县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县初中教学实际，中教部特制定延庆县2005年初中毕业考试实施细则。

1、 毕业考试命题依据

毕业考试命题按照市县教委关于毕业考试指导思想和命题原则，

依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制定的《北京市初中毕业考试说明》和2005年延庆县初中毕业会考考试说明命题。

2、 毕业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政治  历史

考查科目：音乐  美术  劳技  计算机  体育

3、 毕业考试安排

毕业考试时间：2005年5月11日——13日。5月9日——10日

到教科研中心综合办公室领取试卷。

毕业考试科目安排：

	
	5月11日
	5月12日
	5月13日

	上

午
	语文8:00—10:30

（150分钟含作文）
	数学8:00—10:00

(120分钟)

政治10:20—11:50

(90分钟)
	化学8:00—10:00

(120分钟)

历史10:20—11:50

(90分钟)

	下午
	物理2:00—4:00

(120分钟)
	英语2:00—4:00

（120分钟含听力）
	


4、 毕业考试成绩的评定

1．考试分数：数学、语文、英语各120分，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各100分。

2．成绩评定：语文、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各学科笔试成绩占80%，语文与英语口语、物理与化学实验、政治实践活动、历史小论文考查成绩占20%。其他考查科目依等第成绩评定，分为优、良、及格、不及格。

5、 毕业考试组织与监控

1. 依据延庆县教科研中心中教部2005年各学科毕业考试说明要

求，学校对语文、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六学科20%成绩严格控制。音乐、美术、劳技、计算机考查学科，依据学校实际由学校自行组织，届时学科教研员将下校检查。

2. 依据北京市会考说明和延庆县地理、生物会考说明补充要求，

建立初二学生地理、生物学科学生档案。

6、 毕业考试要求

1.考试由学校组织，学校教师阅卷，登统成绩，填写毕业生登

记表。

2.学校组织教师填写试卷分析和学生成绩单并于5月20日之前上交中教部办公室。

3. 毕业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学校组织补考工作。

延庆县教科研中心中教部

       2005年3月18日

主题词: 初中 毕业 考试 通知                      ____

延庆县委教育委员会               2005年3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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